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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五）本院鄭委員運鵬，鑑於新北市新店區私立樂活老人長照中心

發生大火，造成 6 死 28 傷的悲劇，明顯反映出長照中心人手

和防災應變能力不足，爰要求行政院強化長照中心之評鑑，

落實安檢及加強人員消防演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，照顧服務人員人力比；養護床白天為 1 比 8，晚上為 1 比 25，

長照床白天為 1 比 5，晚上為 1 比 15，但新北市新店區私立樂活老人長照中心發生大火時

，並未符合規定。 

二、有鑑於台灣長照從業人力長期不足，雖然長照系學生大幅增加，但畢業後從事長照服務的

學生少之又少，其原因在於薪資無法吸引年輕人從事長照服務。由此可知，金錢方面無法

吸引，倒不如換個角度，參考日本「時間存摺銀行」，即在民眾年輕尚未生病時，以志工

的方式至需要的老人家中或機構給予照顧服務，其服務時數可以累計存下來，等到自己年

老需要被照護時，就可以從「存摺」中提撥出來，獲得相同時數的照顧或病房升等。但此

觀念需長期培養，非一朝一夕能達成，行政院應加強觀念推廣和確實解決人手不足之問題

。 

三、主管機關應從事件吸取經驗，除應落實全面稽查養護機構外，對於長照機關人員缺乏火災

處理能力，爰要求行政院責成主管機關，強化長照中心之評鑑，落實安檢及加強人員消防

演練，加強機構之電氣設備管理，以免再次造成悲劇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鄭委員運鵬，鑑於無國籍兒童在台人數增加，而政府僅

能保障部分權益，且大多為民間團體照顧負責，但隨著孩童

的成長，在滿十八歲後即喪失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

之保護，爰請行政院修訂國籍法，增訂特別條款，讓無國籍

兒童和成人能享有相關權益之保障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勞動部統計，移工在臺工作人數已高達 60 萬人以上，而其中約有 5 萬多人行蹤不明，

其中有部分懷孕女性因害怕醫院通報政策，不敢產檢，其過程不僅危害個人健康，甚至影

響胎兒，有些在醫院生產完便直接遺棄，使新生兒成為無國籍兒童，而跟著母親生活的孩

童，成為幽靈人口，也無法享有醫療和教育權。 

二、移工行蹤不明，許多原因為雇主的剝削與人權侵害，代表台灣對移工的工作環境保障仍然

不足，無健保也使移工因為醫療費高昂而不敢就醫，如有懷孕婦女也無法定期產檢，醫院

通報政策也使得無證移工害怕就醫，無法享有基本醫療權利。 


